
1.检查单： 

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《药品批发麻精易制毒检查单》 

2.检查项： 

麻精药品类易制毒经营行为 

3.检查内容： 

检查是否存在使用现金进行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交易的

行为 

4.检查标准： 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 

第三十条　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不得零售。 

　　禁止使用现金进行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交易，但是

个人合法购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除外。 


